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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轮油烟设备清洗服务合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 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员工厨房、客人厨房油烟管道、油烟风机、油烟净化器设备进行清洗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，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就油烟设备清洗达成以下协议条款，以资双方共同恪守：
    一、服务内容：
1.清洗项目：长江黄金           号游轮厨房油烟风机、油烟管道、油烟净化器。具体设备以修理单为准。
2.工作地点：长江黄金游轮船舶上，现场清洗。
3.验收标准
（1）油烟管道油污去污率85%以上，不留块状顽固油污。开孔道门密封不滴漏，隔热材料包扎修复（包括防火风闸等管道拆装、清洗）。
（2）净化器油污去污率85%以上，不留块状顽固油污。
（3）油烟净化装置拆装开孔清洗，干净程度达到85%以上。
（4）油烟净化器配套风机拆装，清洗叶轮、轴、蜗壳内壁等内部构件，干净程度达到85%以上（包括轴承及轴承座拆装更换）
（5）轴流抽油烟机拆装，清洗叶轮、轴、蜗壳内壁等内部构件，干净程度达到85%以上。
4.服务工期：乙方应于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年  月  日完成排油烟道、抽油烟机、净化器的清洗工作。清洗完成验收合格后由甲方现场负责人签署验收合格文件，并加盖船章。
5.清洗服务价款及结算方法：合同签订后，乙方在接到甲方清洗通知后即准备进场开展清洗工作。乙方施工进场后，甲方现场人员应向乙方介绍设备基本情况。本次清洗单价价格：油烟管道   元/米，集烟罩   元/米；油烟净化器装置清洗每台   元/台，油烟净化器配套风机清洗   元/台，轴流抽油烟机清洗   元/台。
以上单价包括材料费、人工费、管理费、税费等，最终结算费用根据现场实际清洗情况（验收单）据实结算。甲方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开具相应数额的有效增值税发票之日起     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清洗服务费。
二、双方权利和义务：
1.甲方权利和义务
（1）免费为乙方提供水电，以及相关使用器械设备存放等因服务所需的工作条件；
（2）清洗项目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按约定期限及条件付清全部服务款项；
（3）在施工期间，甲方应协助乙方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；
（4）甲方对乙方清洗不合格有权现场提出整改意见，乙方按甲方合同内要求进行整改。
2.乙方权利和义务
（1）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必须高质量地完成清洗任务；
（2）爱护甲方各种设施，注意节约水电，因乙方造成的损坏，由乙方负责赔偿；
（3）在清洗进行中若有其他外来干扰因素，乙方可要求甲方进行协调；
（4）在施工期间，由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周全等而造成的人员伤害事故，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；若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（含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及维权产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等）。
（5）乙方应服从甲方对消防安全环保的建议和指导、监督管理，按规定办理施工相关手续。乙方对施工范围内的消防、安全、环保负责，乙方现场负责人为第一安全责任人。
（6）乙方需接受甲方合理的现场整改、返工意见，并按甲方要求完成清洗工作。
（7）项目完工后，乙方应提供合法有效增值税发票。
（8）乙方上船施工，应遵守甲方的安全管理规定，服从现场管理，不得在船上动用明火和吸烟。
（9）乙方遵守游轮防污染管理制度规定，清洗油污残余水由乙方自行处理搜集，禁止流入长江。未遵守相关防污染管理规定而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三、违约责任：
1.合同期内，任何一方在对方无过错情况下未经对方同意不得随意终止合同；
2.乙方在船舶到港前2天接到甲方清洗通知（微信、电话、QQ等通讯工具）后安排清洗，如因接到通知后没有安排清洗造成甲方安全事故损失的，按损失价赔偿甲方，任何一方因违约而造成对方经济损失，须按本合同总额的10%承担违约金，并赔偿守约方的所有损失。
四、解决办法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五、通知与送达
1.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根据本合同发出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通知应以专人送达、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发送至以下地址：
甲方指定的联系方式包括：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电子邮件：
乙方指定的联系方式包括：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电子邮件：
2.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的任何通知，在专人递送的交付日视为有效送达；以邮寄方式发出的任何通知，在寄出后7日视为有效送达；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的任何通知，在发出方发出之日起视为有效送达。
3.本合同项下司法文书的送达地址亦为上述地址，该地址可以用于收取各类诉讼、仲裁等司法文书，按照上述地址送达的，视为签收，受送达人拒收的，不影响送达效力。
4.如收到通知一方认为通知的文件名（包括交邮单、快递单等）与实际内容不一致，应在收到该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向通知发出方提出质询，但须提交相应的证据。若收到后逾期未提出质询或未提交相应的证据，则视为通知的文件名与实际内容一致。
5.本合同任何一方可通知另一方变更其在本条第1款中的地址，变更生效时间为变更通知中指明的变更日期，如通知中没有指明变更日期或指明的日期早于通知送达日，则变更生效时间为通知送达日。如一方变更地址未通知另一方的，原约定地址仍为有效送达地址。
六、其他
1.本合同壹式肆份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本合同附件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.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后另行订立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。

甲方：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    乙 方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             
授权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人： 

分管领导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  月     日


